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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区奔牛镇金牛里社区专业制冷设备项目

采购合同 

采购人（以下称甲方）：常州市新北区奔牛镇人民政府 合同编月： 

签约合同 总价（ 人民币，下 同）： 肆拾壹万陆忏元（小写 416000 元）． 

序号 名称 品牌 规格型号 技术参数 计从单位 数位 单价 合价 

I 室内机 关的 IDV-D28Q4 

制冷员 2. 8(KW) 

制热拉 3. 2(KW) 

风扯 790(M3/ H) 

额定功率 0. 017(KW) 

制 冷fil: 3. 6(KW) 

制热扭 4. O( KII') 

风员 790(M3/ II ) 

额 定功率0. 017(KW) 

制 冷杜 4. 5 (K ') 

制热址 5. O(K W) 

风怔 840 (M3/H) 

额定功率 0. 023(K\l') 

制冷员 5. O( KW) 

制 热炽 5. 6 (KW) 

风iiJ: 8 40(M3/ II) 

额 定 0. 023(KW) 

制 冷位 5. 6(KW) 

制热怔 6. 3(KW) 

风从 840 (M3/ H) 

额定功率 0. 023 (KW) 

制 冷凡 7. 1(KW) 

制热批 8. O(K W) 

风伉 I OOO(M3/H) 

额定功率 0. 032(KW) 

台 1. 00 2984 2984 

2 室内机 艾的 MDV- 036 04 台 I. 00 3009 3009 

3 室内机 芙的 !DY- D45 Q4 台 4.00 3250 13000 

4 室内机 美的 MDV- D50Q4 台 2. 00 3270 6540 

5 室内机 芙的 IDV- D5604 台 I. 00 3270 3270 

6 室内机 关的 MDV- D71Q4 台 4.00 3302 1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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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空内机 义的 

 

 
MDV- D80Q1J 

制冷几 8. 01 (KW) 

制热凡 9.O(K W) 

风凡 1330(M3/ II) 

额定功韦 0. 039(KW) 

制冷几 10. O(KII ') 

制热批 11. 2(KW) 

台 I.  00 3315 3315 

8 室 内 机 义的 MDV- OI OOQ1 
风批 l 445( M3/ II) 

台 3.00 3699 11097 

额定功率 0. 054(K W) i 

制 冷凡 11. 2(KW) 

制热厌 12. 5( KW) 
9 室内 机 美的 

 

 

 

 
10 室内机 美的 

IIDV-Dl 12Q4 

 
 
 
 
 

MDV- Dl 25Q4 

 

风队 1445(M3/ II) 

额定功率 0. 061(KW) 

制冷从 12. 5(KW) 

制热ft!: 14. O(KW) 

风贷 1115(M3/ H) 

额 定功率 0.073(KW) 

制 冷批 61. 5(KW) 

制热批 69.0(KW) 

台 5. 00 3718 

台 12.00 3731 

18590 

44772 

II 室外机 美的 

 

 

 

 
12 室 外机 美的 

 

 

 

 
13 室外 机 美的 

MDV- 615W 

 
 
 
 
 

MDV-735W 

 
 
 
 
 

!!DY-785W 

台 
额定制冷功 率 17.75 (KW) 

额定 制热 功率 16.98(KW) 

制 冷批 73.5(KW) 

制热忧 8  1. 5(KW) 
台 

额定制 冷功率19.59(KW) 

额定制热功率 19. IB(KW) 

制冷批 78. 5(KW) 

制热怔 87.5(KW) 
台 

额定制冷功率 20. 55(KW) 

额 定制热功率 20.79(KW) 

I. 满足设计、验收规范、图 

1.00 38895 38895 

 
 
 
 
 

2.00 46065 92130 

 
 
 
 
 

1.00 48910 48910 

14 线控器 美的 纸、施工所需的  一切工序及 个 34. 00 195 6630 

费用 

KFR- 50GIV/ G 制 冷拭 5. O( KIV) 

15 挂壁机 美的 
] -  ] 风炽 850(M3/ H) 

个 I  00 5782 5782 

 
 
 
 
 
 
 
 
 
 

 
铜管及保温 

设备合计 （元） 312132 
 

工程安装部分 

 

 

 

 
、 

 

 

 

 

I 

I 

(J:)6, 4 m 30 21. 6 648  

<1>9. 53 m JOO 36 3600 

<D 12. 7 m 30 48 1440 I 匕 

(I) 1 5. 88 m 120 81. 6 9792 
 

<t> 19. 05 m 60 105. 6 6336 
 

<D 22. 20 m 20 114 2280 
 

(1) 28. 58 m 58 162 9396 
 

Cl>3 1. 8 Ill 58 162 9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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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总价款包括招标文件所确定的招标范围相应货物和服务的供、货包装、运输、保      

险、辅助设备、安装调试、管理、维护（包括顶保期内的一切维修、保养、更换零部件、人   

工等伴随服务）、售后服务、劳务、培训、验收、办公设备、设备、工具、耗材、运送工具   

及耗材、利润、风险、税金及政策性文件规定等各项应有费用，以   及为完成该项货物或者服务

项目所涉及到的一切相关费用， 甲方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安装、调试、验收过程中， 如发

现有漏项、缺件，中标人应无条件、无偿补齐， 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视为己包含在投标人的报

价之中，且并不因此而影响交付实际使用人的时间。 

第三条 组成本合同的有关文件 

下列与本次采购活动有关的文件及有关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这些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 ) 招标采购文件（编号： 欧欣采公【20 22 】0 40 号） ( 2 ) 乙方提供的投标文件： 

( 3 ) 中标通知书； 

第四条权利保证 

( 4 ) 甲 乙双方商定的其他文件等。 

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使用该货物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佼犯其专利权、著作权、 

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的起诉。一旦出现侵权、索赔或诉讼，乙方应承担全部贲任，同 时甲方有

权解除本合同。 

第五条 质蜇保证 

].乙方所提供的货物的技术规格应与招标文件规定的技术规格及所附的”技术规格响应

表” 相一致； 若技术性能无特殊说明， 则按国家有关部门蚊新颁布的标准及规范为准。 

2. 乙方应保证货物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原装合格正品，并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质拉、规

格和性能的要求。乙方应保证其提供的货物在正确安装、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 在其使用寿

命内具有良好的性能。货物验收后，在质址保证期内， 乙方应对由千设计、工艺或材料的缺

陷所发生的任何不足或故陷负责， 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 

第六条包装要求 

L 除合同另有规定外，乙方提 供的全部货物均应按国家或专业标准保护措施进行包装。

该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捉、防锈和防野蛮装卸，以 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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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机分歧竹 

冷故水忤及保谝 

估 g 线（含线竹） 

线控信号线（含线忤） 

风门软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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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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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地点。由 千包装不善所引起的货物损失均由乙方承扣。 

2. 1iJ:一包装I 丫l 元内应附详细的装箱 l丫，才II /贞侬合格几证。 

3. 乙方保证货物不存在危及人身及财 产安全的产品缺陷， 否则应承扣全部i从I' 贞任。第

七条交货和验收 

］．乙方应在当合同签 订后天内将货物安装调试完华交付甲力正＇常仗川，地点由甲方指定。招标

文件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2. 乙方交付的   货物应当完全符合本合同或者招投标文件所规定的货 物`数优和规格要求。乙

方提供的货物不符合招投标文件和合同规定的，甲方有权拒收货物，由    此引起的风险，由乙方

承担。 

3. 货物的到货验收包括： 生产厂家名称、品牌、型号、规格、数批、外观质伉、配罚及

货物包装是否完好。 

4. 乙方应将所提供货物的装箱消单、用户手册、原厂保修卡、随机资料及配件、工随机   

具等交付给甲方； 乙方不能完整交付货物及本款规定的单证和工具的，视为未按合同约定交 

货， 乙方负责补齐，因 此导致逾期交付的，巾 乙方承担相关的违约贞任。 

5. 货物和系统调试验收的标准：按行业通行标准、厂方出厂标准和乙方投标文件的承诺 

（详见合同附件载明的标准，    井不低千国家相关标准）。甲乙双方应在货物安装调试完毕后的

个工作日内进行运行效果验收，在验收之前，乙方需提前提交相应的调试计划（包括调试   程

序、环境、内容和检验标准、调试时间安排等）供甲方确认，   乙方还应对所有检验验收调试的

结果、步骤、原始数据等作妥善记录。如甲方要求，   乙方应将记录提供给甲方。调试检验出现

全部或部分未达到本合同所约定的技术指标， 甲方有权选择下列任一处理方式： 

a. 篮新调试直至合格为止； 

b. 要求乙方对货物进行免费更换， 然后瓜新调试直至合格为止。

甲方因乙方原因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均由乙方负担。 

第八条合同款结算及支付 

].本合同项下所有款项均以人民币支付。 

2. 本合同项下的采购资金由甲方自行支付，乙方向甲方开具发票。 

3. 结算原则： 按实结算 

4. 付款方式： 项目完成并通过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付至合同总价款的 80%, 20%余款 l 

年后付清。 

第九条伴随服务／售后服务 

l. 乙方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柔和“三包” 规定以及合同所附的“服务承诺” 提供

服务。 

2. 除前款规定外， 乙方还应提供下列服务： 

(1 ) 货物的现场安装、调试或启动监督： 

( 2 ) 就货物的安装、启动、运行及维护等对甲方人员进行免费培训。 

3. 若招标文件中不包含有关伴随服务或售后服务的承诺， 双方作如下约定： 

3.    1    乙方应为甲方提供免费培训服务，并指派专人负责与甲方联系售后服务事宜。主要

培训内容为货物的基本结构、性能、主要部件的构造及处理， 日 常使用操作、保养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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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故陀的排除、紧急估况的处理竹，如甲力人使川过同类刑货物，乙力心面就货物的功能对

甲方人员进行相应的技术培训，培训地），\  l吵 E 在货物 安装现场或山小方安扑1。 

3.2 2 所购货物按乙方投杯承诺提供免费 针1 护和1贞阰保i止，保修如 lli l 入总价 

3.3 保修期内，乙 力负贞 对其提供的货物整机进行维修和系统维护，个内收取仔何费JI), 

但不可抗力（如火灾、山，山等）造成的故陌除外。 

3. 4 货物故陨报修的响应时间按乙方投标承诺执行。 

3. 5 若货物故伈(E检修工作小时后仍儿法排除，乙方应在小时内免费提供不低j二故陌货

物规格型号档次的备川货物供甲方使川，且至故叩货物修复。 

3.  6   所 有货物保修服务方式均为乙方上门保修，即由乙方派员到货物使用现场维修，山此

产生的一切费用均山乙方承担。 

3. 7 保修期后的货物维护由双方协商再定。 

4. 本项目免 费保修期为 2  年。自产品验收合格之日起计

优． 第十条 违约责任 

l.  如乙方不能按时交付货物完成安装调试的，每逾期1天，乙方向甲方偿付合同 总额 5%。的

违约金： 乙方逾期交付货物或完成安装调试超过10 天（ 含 10天），甲方 有权解除合同， 乙

方交纳的 全部股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同时有权 要求乙方按照合同总价5%的标 准支付违约金，

解除合同的通知自发出之日生效。 

2. 甲方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向乙方支付货款的 ，每逾期1 天甲方向乙方偿付欠款总额的 

5%。滞纳金，但累计滞纳金总额不超过欠款总额的 5%  。 

3 .  乙方所交付的货物品种、型号、规格不符合合同规定的，甲方有权拒收，同时有权解

除合同，全部 股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解除 合同的通知自发出之日生效。 

4. 在乙方承诺的或国家规定的质依保证期内（取两者中砐长的期限），如经乙方两次维 

修或更换，货物仍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质批标准、运行效果的，甲方有权要求退货，乙方应  

退回全部货款，同时甲    方有权按照本条第1 点不予退还股约保证金和向乙方主张违约，金若

仍不 足以弥补甲方损失， 则乙方还须赔偿甲方因此逍受的所有损失。 

5. 乙方未按本合同规定向甲方交付履约保证金的，甲方 有权拒绝签订本合同，同时乙 方

应按应交付股约保证金的10饶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6. 乙方未按本合同的规定和“服务承诺”   提供伴随服务／售后服务的，甲方有权提前解

除本合同 ， 同时 乙方应按合同总价款的5 %向甲方承担违约贡任。 

7. 乙方在承担上述一项或多项违约贞任后，仍应继续股行合同规定的义务（甲方解除合 同

的除外）。甲方未能及时追究乙方的任何一项违约责任并不表明甲方放弃追究乙方该项或 

其他违约贡任。 

8 . 乙方 投标屈  虚假承诺，或经权威部门监测提供的货物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或是由于

乙方的过错造成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除乙方已交股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外，还应向甲方支   付

不少千合同 总价 30%违约金，若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则应当赔偿甲方所有损失． 

 

 

 

 

 

 

 

 

 

 

 

 

 

 

 

 

 

 

 

 

 

 

 

 

 

 

 

 

 

 

 

 

 

 

 

 

 

 

 

 

 

 

 

 

 

 

 

 

 

 

 

 

 

 

.9 其他 未尽事宜，以《民法 典》等有关法ti!法规规定为准，无相关规定的，双方协商祒 

决。 

第十 一 条 合同 的 变更 和终止 



 

 

 

I.  本合同 铃 签订， 甲乙双力不衔捎自变更、 中11.或终止合同 。 

2 除发生如 it规定的不能侦见、不能避免井不能克服的客观估况外 ，甲 乙从力不得放介

或拒绝履行合问。乙方放介或仆绝）队行合同， 腹约（如L金不 f ill 还。 

第十二条合同的转让 

乙方不得扭自部分或全部转让Jt  应股行的合同义务。

第十三条不可抗力 

甲、乙 方中任何 一方，因 不可抗力不 能按时或完全腹行合同的，应及时通知对方，井在

五门内 提供相应证明。未腹行完合同部分是否继续版行、何如腹行等问题，可  山双方初步协

商， 并向主管部门报告。确定为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损失，免 予承担责任 。 

第十四条 质琵问题或缺陷的索赔 

乙方交付货物后，甲方发现货物的质批与合同内容不符或证实货物存在缺陷的（包括潜      

在缺陷）， 乙 方应在收到甲方索赔通知后3 日内到甲方处， 商扯解决货物质批或缺陷问题。

若乙方未在上述约定时间内到场解决，因此产生的损失以及扩大损失全部由乙方承担，甲方   

有权选择解除合同，要求退还全部货物，返还所有货饮，不予退还全部股约保证金，并有权   

按照合同总额 5%标准向乙方主张违约金； 或者有权安排第三方解决货物质扯或缺陷问题， 

因此产生的所有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甲方可以在应付乙方的货款中直接扣除，同时甲方不 予

退还全部版约保证金，并有权按照合同总额 5%标准向乙方主张违约金。若上述违约金不足

以弥补甲方且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则乙方应赔偿甲方所有损失。 

甲方因主张上述权利而支出的所有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鉴定费、差

旅费、保函费等， 均由乙方承担。 

第十五条 争议的解决 

1. 因货物的质批问题发生争议的，应当邀诸国家认可的质扭检测机构对货物质性进行鉴

定。货物符合标准的， 鉴定费由甲方承担；  货 物不符合质位标准的， 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2. 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争议， 则采取以下第（ ）种方式解决争议： 

( 1) 向甲 方所在地有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2 )  向甲方 所在地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申诮仲裁。  

如没有约定， 默认采取第2 种方式解决争议。 

3、在法院审理和仲裁期间，除 有争议部分外， 本合同其他部分应继续股行。 

第十六条诚实信用 

乙方应诚实信用，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和投标承诺限行合同，不向甲方进   行商业贿赂或

者提供不正当利益。 

第十七条合同生效及其他 

l.   本合同自经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订并加盖公立后，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见证方仅对甲乙

双方签订合同的事实进行见证 ，不代表任何承诺或保证，该合同的股行等相关悄况均与见 

证方无任何关系。 

2 本合同一 式伍份，甲 乙双方各执贰份， 代理机构执立份存档。 

3 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